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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范雲等 17 人，有鑑於大法官釋字第 807 號宣告勞基

法第 49 條條文失效後，勞基法有修正之必要；為確保對於勞

工之限制與保障措施不分性別、工會或勞方代表就夜間工作

雇主協助事項之協商權、有家庭照顧等特殊需求勞工之拒絕

權、以及對於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之保護，爰擬具「勞動基

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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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配合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宣告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原則禁止女工夜間工作、例外得由

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工作之限制規定違憲，且夜間工作之安全衛生設施等規定，修正為不分

性別均同受保障，故配合雇主使勞工夜間工作所應負擔之義務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之一，修正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之一） 

二、為落實憲法母性保護之精神，明定雇主不得使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

之夜間工作。惟為容有讓女工本於個人意願選擇夜間工作之空間，參酌國外立法例，增訂哺

乳期間之女工於分娩後六個月以上未滿二年，有夜間工作意願且以書面表示者，例外允許其

得夜間工作。（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三、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八條規定，修正女工請求哺（集）乳時間至子女滿二歲止，並可於每

日六十分鐘內不限次數加以運用，且延長工作時間達一小時以上者亦可請求哺（集）乳時間

三十分鐘。（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四、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意旨，將夜間工作規定修正為不分性別，同受保障。又考量

個別勞工需求之差異性，並利勞雇實務執行之彈性，雇主使勞工夜間工作，於無大眾運輸工

具可資運用時，所應負擔之協助義務，除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外，增訂交通費之選項。復衡

酌工會與勞資會議之參與，對於上開協助之完善，應有增益，並兼顧事業單位現行運作秩序

，增訂雇主應於提供協助前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勞方於接獲通知後，得與雇主

進行協商或提交勞資會議討論，雇主不得拒絕。另為避免本條施行後，勞工原有之權益遭受

不利益之變更，爰增訂原有勞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約（規）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及交

通工具等各項，繼續有效。（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之一） 

五、配合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二條之一至第五十二條之四規定之修正，酌修罰則。（修正條文第七

十七條、七十九條及第八十條） 

六、考量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目的在允雇主得與核定公告之工作者依其工作特性，以書面另行約定

夜間工作等事項，爰配合夜間工作規定條次移列至第五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之三之增訂，

修正雇主與該等工作者約定夜間工作，可不受上開條文限制。（修正條文第八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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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

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

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

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

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

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

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

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

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

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

規定。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

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

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

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

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

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

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

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

，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

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

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

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

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

規定。 

一、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

釋宣告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原則禁止女工夜間工作、

例外得由工會或勞資會議同

意工作之限制規定違憲，業

已失效，且有關雇主使勞工

夜間工作所應負擔之義務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之一，勞工不分性別均同

受保護，爰刪除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即依第一項規定變

更工作時間之事業單位，其

使勞工夜間工作時，亦應符

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及第

五十二條之一規定。另，修

正條文第八十六條明定施行

日期，讓事業單位有緩衝調

適期間。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章 童工、女工、

及夜間工作 

第五章 童工、女工 修正章名。 

第四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

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午後

十時至翌晨六時之夜間工作

。但分娩後六個月以上未滿

兩年之女工，有工作意願並

以書面為之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

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

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

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

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

排女工宿舍。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業經司法

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宣

告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

平等之意旨而失其效力。有

關夜間工作之相關保障規定

，應不分性別，一體適用，

並配合本法之章節編排，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之

一予以規範，本條僅規範女

工妊娠及哺乳期間夜間工作

之限制。 

二、基於憲法母性保護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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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主與

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

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

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者

，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

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

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適

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

，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

，不適用之。 

，母體及胎兒之健康應受保

護；另，聯合國《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四條及第 11

條皆提到，締約國應提供母

性保護措施，並在工作方面

享有健康、安全、生育機能

之保障；再者，國際勞工組

織（ILO）在 2000 年所發

布之「母性保護公約」（

C183），要求會員國應針

對女性生產及產後，提供相

關就業保障，內容應包含女

性的產假權、福利權、健康

保護、就業保障、托育與照

顧撫育等五大項。我國現有

之產假天數（56 天）已遠

低於 ILO 所建議之天數（

98 天），雖有育嬰留停制

度，然而因職場壓力、育嬰

留停期間收入降低等因素，

加上仍時有所聞之懷孕歧視

、育嬰假後復職困難等事件

，可見我國職場對於生育之

女性仍不友善，因此在此前

提下，以法律保障生產及產

後女性無需夜班工作仍屬必

要。爰於本條明定禁止女

工於妊娠或哺乳期間從事

夜間工作。 

三、惟考量分娩後六個月以上

女工之個人意願，也避免加

劇育兒或哺乳責任完全歸責

於母親之傳統性別分工，仍

應保留適度彈性，爰明定分

娩後六個月以上未滿兩年之

女工，若以書面表示夜間工

作之意願，則不受哺乳期間

女工禁止夜間工作之限制。 

第五十二條 子女未滿二歲須

女工親自哺（集）乳者，除

第三十五條規定之休息時間

第五十二條 子女未滿一歲須

女工親自哺乳者，於第三十

五條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

有鑒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

八條有關受僱者請求哺（集

）乳時間之規定，已修正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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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

）乳時間六十分鐘。 

前項女工於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

達一小時以上者，雇主應

給予哺（集）乳時間三十

分鐘。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

，視為工作時間。 

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

，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

作時間。 

子女滿二歲止，並有延長工作

時間亦可請求之規定，爰配合

修正本條。 

第五十二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

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夜

間工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有關法令之規定。 

雇主依前項規定使勞工

工作，於無大眾運輸工具可

資運用時，應提供交通工具

、交通費或宿舍予以協助。 

前項協助事項，雇主應

於提供前通知工會，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應通知勞資會

議之勞方代表；有變更者，

亦同。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勞

方代表，於接獲通知後，得

與雇主進行協商或提交勞資

會議討論，雇主不得拒絕。 

第二項規定施行前，勞

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

則已有相關約定或規定，除

另經協議者外，繼續有效。 

勞工因健康、其配偶妊

娠、育有六個月以下子女或

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

十時至翌晨六時之夜間工作

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一、本條新增。 

二、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業經司

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

宣告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性

別平等之意旨而失其效力。

該條夜間工作之相關保障規

定，應不分性別，一體適用

，並配合本章編排，移列至

本條。 

三、雇主使勞工從事夜間工作

，首重安全，考量現行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六條、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及職場夜間

工作安全衛生指引等規定已

可涵蓋「事業單位僱用女性

勞工夜間工作場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故於第

一項明定雇主使勞工夜間工

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有

關法令之規定，以茲明確。 

四、第二項明定雇主使勞工夜

間工作，於上、下班時段，

無任何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

用，雇主應至少提供交通工

具、交通費或宿舍，以維護

勞工工作之夜行安全，並利

勞雇實務執行之彈性。 

五、考量工會與勞資會議之參

與，對於前開協助措施之完

善，應有增益，並兼顧事業

單位現行運作秩序，爰於第

三項明定雇主應於協助措施

提供前通知工會或勞資會議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8 

之勞方代表；有變更者，亦

同。勞方於接獲通知後，如

認有必要調整，得與雇主進

行協商或提交勞資會議討論

，雇主不得拒絕。 

六、為避免本條施行後，勞工

原有之權益遭受不利益之變

更，爰於第四項明定原有勞

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

則約（規）定之安全衛生設

施及交通工具等各項，繼續

有效。 

七、第五項規定由現行第四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移列，並為

考量勞工育兒需求、提倡雙

親共同生產準備與育兒，明

定配偶妊娠與育有六個月以

下子女為雇主不得強制勞工

夜間工作之情形。 

第七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

之一第五項或第六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七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

第三項或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配合現行條文第四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移列至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五項，所為之修正。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

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第六項、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

至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或

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

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

令。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

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第六項、第七項、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

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

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

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

令。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現行條

文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無大眾

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之雇主

義務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二項，修

正條次。並配合新增第五十

二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於第

一項第一款定其罰則。爰雇

主如未提供交通工具、交通

費或宿舍之協助、未盡通知

義務或拒絕工會所提協商、

勞資會議討論者，應予處罰

。至雇主使勞工於夜間工作

，未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有關

法令之規定，則依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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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

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

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

第四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

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

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分之一。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

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

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

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

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

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

、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分之一。 

衛生有關法令予以處分。 

二、提高本條罰鍰金額至二百

萬元，使主管機關裁量空間

增加，以區別不同情節之輕

重。 

三、第二項配合現行條文第四

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四十九條，修正條

次。 

四、第三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夜

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

三十七條、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

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

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一、有鑒於本條規定目的在允

雇主得與核定公告之工作者

依其工作特性，個別以書面

另行約定夜間工作等事項，

爰配合夜間工作規定由第四

十九條移列至第五十二條之

一，修正本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與該等工作者約定夜間

工作，可不受第五十二條之

一第三項有關提供交通工具

之各項協助前，應通知工會

或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規定等

限制。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規定移列至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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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

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自

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

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自公布

後八個月施行；一百零四年

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

條，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

一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

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自

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

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之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自公布

後八個月施行；一百零四年

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

條，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次修正之條文，係因應

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解釋

，修正夜間工作相關保障規

定，不分性別均有適用，宜

有過渡時期，讓事業單位因

應調適，爰於第三項定明授

權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